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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黃宏發議員獲選為聯席會議的主席。



經辦人／部門

3

II. 第二屆區議會的組成方式第二屆區議會的組成方式第二屆區議會的組成方式第二屆區議會的組成方式

(立法會 CB(2)2825/01-02(01)及 2842/01-02(01)號文
件 )

引言

2. 主席告知委員，葉國謙議員 (即循區議會功能界
別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 )連同多位區議會議員，曾於
2002年 9月 3日與政制事務局局長舉行會議，討論就第二
屆區議會而言，在人口大幅增長的地區增加民選議席數

目的事宜。政制事務局局長曾答允在該次會議後的數星

期內，進一步檢討人口增長與民選議席數目的關係。政

府當局現已就第二屆區議會的組成方式提出建議。該等

建議載於政府當局擬備、於 2002年 9月 27日上午向立法會
秘 書 處 提 供 的 文 件 (立 法 會 CB(2)2842/01-02(01)號 文
件 )。主席請政制事務局局長向委員簡介該份文件的內
容。

政府當局的建議

3.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經考慮立法會

議員及區議會議員所表達的意見，以及某些地區，特別

是東涌、將軍澳及天水圍這 3個新市鎮人口顯著增長的情
況，認為離島、西貢及元朗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應有

限度地增加。具體而言，政府當局建議為離島區議會增

設一個民選議席，以照顧東涌新增的人口，並為西貢區

議會及元朗區議會分別增加 3及 6個民選議席。為實施此
等建議，《區議會條例》附表 3需作修訂，該附表指明區
議會通過選舉產生的議員人數。

4.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表示，政府當局亦建議修訂

《立法會條例》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有關條文，以

修改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的發表日期，以及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務求把

正式選民／投票人登記冊的發表日期與投票日在時間上

的差距縮短至約兩個月。當局是因應事務委員會先前所

作的提議 (即確保正式選民／投票人登記冊所載的資料
為最新資料 )，才提出此項建議。載於政府當局文件的有
關立法建議如下   

(a) 修訂《區議會條例》，把離島、西貢及元朗區

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分別更改為 8、20及 29個；

(b) 修訂《立法會條例》，調整發表選民登記冊的

周期，並相應調整某人必須於當日或之前年滿

18歲方有資格登記為選民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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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調整發表選舉委

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的周期；及

(d) 修訂《區議會條例》，取代有關喪失議員、候

選人或選民資格的條文中對過時詞語及詞句的

提述。此等詞語及詞句以往曾在《破產條例》(第
6章 )及《精神健康條例》 (第 136章 )中採用，但
現已予以修訂。當局會對《區議會條例》提出

技術修訂，使有關詞語及詞句與香港法例第 6
及 136章的提述一致。

5.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表示，就第二屆區議會而

言，除建議增加離島、西貢及元朗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

外，現時的地區分界，以及委任和當然議席的數目會維

持不變。正如先前所建議，政府當局在 2003年年底舉行
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後，會就第三屆及其後各屆區議會的

組成方式進行檢討。

立法時間表

6. 葉國謙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表示，他們歡迎政府

當局在考慮有關各方 (包括立法會議員和區議會議員 )所
表達的意見後，提出為 2003年區議會選舉增設 10個民選
議席的建議。葉議員詢問實施該項建議的時間表。張宇

人議員建議，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應立即 手進行

重劃選區分界的工作。

7. 政制事務局局長答稱，由於政府當局的建議涉

及修訂多項條例，當局打算以綜合法案的形式提出所需

修訂，供立法會審議。政府當局將於 2002年 10月 4日把有
關法案刊登憲報，並於 2002年 10月 9日立法會新會期首次
會議上向立法會提交該法案。法案通過後，選管會將

手劃定選區分界，並在可行的情況下盡早就所提出的建

議諮詢公眾。他又表示，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選管會必須在 2002年 11月 27日或之前向行政長官呈交有
關第二屆區議會選區分界的建議。為使選管會有足夠時

間因應新增的民選議席數目重劃選區分界，政府當局會

請求行政長官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18(4)條，
批准把上述法定限期延長約 6個月。政制事務局局長表
示，他希望立法會可優先處理該項法案，並盡快完成審

議工作。

8. 政制事務局局長補充，若有關法案在 2002年 11
月底獲立法會通過，選管會將於 2002年 12月底公布有關
劃定選區分界的建議，然後就該等建議進行為期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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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眾諮詢。諮詢期結束後，選管會將盡快敲定各項建

議，然後呈交行政長官。

委任議席

9. 楊森議員表示，他贊成為人口大幅增長的地區

增加民選議席數目。他又認為，政府當局應藉此機會提

出法例修訂，以民選議席取代區議會所有委任議席。他

表示，民意贊成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把香港的政治制度民

主化。廢除委任區議會議員的制度是邁向該目標的一

步。

10.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現有建議的主要

目的是處理增加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的事宜，以顧及人

口顯著增長的情況，特別是新市鎮的情況，使有關的區

議會更能照顧居民的需要。他補充，據政府當局進行的

諮詢顯示， 18個區議會大致上已達成共識，認為就第二
屆區議會而言，除調整有關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外，

委任及當然議席的數目應維持不變。長遠而言，當局會

在 2003年區議會選舉結束後，全面檢討區議會的組成方
式。

11. 楊森議員表示，若政府當局拒絕提出修訂，廢

除委任制度，民主黨會就此對有關法案動議修正案。

12. 張宇人議員申報利益，表示本身是委任的區議

會議員。他表示，自由黨贊成保留現行制度，繼續委任

數目有限的區議會議員。

為 3個地區增加議席的建議

13. 陳偉業議員表示，他亦贊成政府當局為人口大

幅增長的地區增加民選議席數目的建議。然而，他認為

擬議的 “6/3/1”程式，即為元朗區議會、西貢區議會及離
島區議會分別增加 6、3及 1個民選議席的建議既不合乎邏
輯，又缺乏科學根據。他提述政府文件附件A所載 18個區
議會的人口數字，並指出截至 2003年 6月為止，元朗及離
島的預測人口增幅遠較其他地區顯著，該兩區的增幅分

別為 39%及 34%。至於天水圍及東涌兩個新市鎮，預測的
人口增幅分別為 123%及 92%。他表示，正如他向來提倡，
當局應為元朗區議會及離島區議會分別增設最少 7個及
兩個議席，以收窄不同選區在人口方面的大差距。

14.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在制訂

現有建議之前，已考慮有關各方所表達的意見，包括立

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及不同政黨和政治團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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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有關區議會的意見，當局應為元朗區議會、西貢區

議會及離島區議會分別增設 6至 7個、兩至 3個及一至兩個
議席。他又表示，截至 2003年 6月為止，元朗、將軍澳及
東涌的人口估計會分別多增約 150 000、 80 000及 30 000
人。政府當局建議增加的民選議席數目，大致上與有關

地區的人口增幅成比例。

15.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指出，如元朗區議會的民選

議席數目增加 7個，則元朗每個選區的平均人口會降至約
18 000人，這數字將低於其他地區 (例如北區及屯門 )的平
均數字。如為離島區議會增設兩個議席，每個選區的平

均人口會降至約 12 600人，這將是 18個區議會中最低的數
字。如政府當局這樣做，大概會有人批評當局對其他區

議會不公平。

16. 陳偉業議員表示，據他了解，部分政黨及政治

團體曾大力游說當局增加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他表

示，依他之見，擬議的 “6/3/1”程式正好與某政黨的參選
策略 合，這政黨既非民主黨，亦非自由黨。

17.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提出增加該 3
個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的建議，是以改善有關區議會的

工作為目標，而提出建議前亦考慮到各政黨 (包括民主黨
的代表 )對此均表支持。他表示，不同政黨及政治團體如
何部署候選人參加選舉，並非政府當局關注的事宜。

實施政府當局建議的方法

18. 主席表示，他贊成政府當局更改各份正式選民／

投票人登記冊的公布日期，使該等日期更接近區議會及立

法會選舉投票日的建議。然而，他詢問當局為何選擇以綜

合法案的形式，落實為該 3個區議會增加民選議席數目的
建議。他指出，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8條，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如經立法會批准，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修訂

附表 3。依他之見，藉決議案落實該項建議是更為恰當的
做法。至於關乎調整公布選民／投票人登記冊周期的修

訂，以及關乎取代多項條例 (例如《區議會條例》 )喪失資
格條文中過時提述的修訂，則可在隨後藉修訂法案另行處

理。

19. 政制事務局局長察悉主席的意見。他表示，由

於政府當局的建議涉及修訂多項條例，政府當局屬意以

綜合法案的形式提出所有所需條訂，供立法會詳細研

究。他補充，政府當局同時會 手進行下屆區議會選舉

的其他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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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主席請法律顧問提供意見，說明若有關的立法

建議以法案或決議案的形式提出，立法會議員可否修訂

該等立法建議，藉此廢除區議會所有委任議席及／或更

改民選議席的數目。

21. 法律顧問回應時表示，區議會的民選、委任及

當然議員數目分別在《區議會條例》的不同部分處理。

主席提出的問題涉及對以下兩方面的考慮：政府當局提

出的法案或動議的決議案的涵蓋範圍及內容，以及《議

事規則》的有關條文。他補充，立法會主席裁定某項擬

議修正案有否問題時須考慮各項事宜，包括以往裁決所

確立的原則。

22. 主席多謝政制事務局局長出席會議，向議員講

解政府當局的各項建議。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11月 1日


